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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帳號註冊與維護 



申請人帳號註冊與維護 
（一）登入及註冊網址：https://tchrec.tpech.gov.tw/ 
（二）申請註冊人員資格： 

1.本院申請人等同院內主持人資格，須為本院專任人員，非醫師類須具碩士以上學歷。 
2.非本院人員申請須為代審機構申請人、經費委託或贊助單位授權人員。 
3.若符合上述1-2項說明，按註冊會員填寫註冊資訊。 

https://tchrec.tpech.gov.tw/


計畫主持人及其研究人員資格 

 



計畫主持人及其研究人員資格 



申請人帳號註冊與維護 
（三）註冊與資料維護說明： 
1.申請人需先完成註冊（審核時間為3個工作天）， 
2.經審核通過系統將發送通知信件，申請人收到信件後須點選「網址」，才會開通帳號啟用。 
3. 完成註冊後，若須修改個人資料，請登入系統後，點選「資料維護」即可進行修改。 



申請人帳號註冊與維護 
（四）註冊後忘了密碼怎麼辦？ 
1.請登入系統，點選「忘記密碼」，填寫資料後，系統會發信通知重設密碼。 



計劃管理/查詢 
 
（一）申請中案件 
（二）行政審查：待補件案件 
（三）審查中案件 
（四）審查中案件：待修改案件 
（五）進行中案件：已審查通過案件 





計劃管理/查詢 

登入系統後可於「計畫管理/查詢」處查閱所有申
請的案件，包含： 

 審查中計畫 (正在審查案件)。 

 後續追蹤計畫 (已通過新案申請案件)。 

 已結案計畫 (已結案或計畫終止案件)。 



1.新案申請 

 

步驟 1. 登入身分須為計畫申請人 

1) 若尚未登入者，系統將自動提
示訊息要求登入後，在申請計
畫頁面點選「GO！」按鈕進
行申請。 

 

2) 若為授權廠商則須請主持人 

A.完成步驟1之1在申請計畫頁
面點選「GO！」按鈕申請 

B.點選「送審類型」並按下一
步（詳見步驟2） 

C.基本資料表中填寫計畫名稱
及授權帳號後，「點選暫
存」，授權人員則可同步看
到案件（詳見步驟3）。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一）申請中計畫  



1.新案申請 

 

步驟 2. 

選擇欲申請之案件類型，
並點選下一步。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一）新案申請 



1.新案申請 

 

步驟 3. 

1) 填妥計畫基本資料
表。 

2) 若有廠商，請務必
填寫計畫維護廠商
之帳號，聯絡人須
填寫該帳號之資訊。 

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一）申請中案件 



1.新案申請 

 

步驟 4. 

1) 於送審資料檢查/排
列清單頁面，上傳
相關檔案。 

2) 檔案限定上傳格式
為 pdf 檔，請留意
上傳檔案不可超過
5MB。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一）申請中案件 



1.新案申請 

步驟 5. 

資料填寫及上傳完成後頁面預覽與確認，若須點
選「修改、暫存、取消」之選項說明： 

 

1) 「修改研究計畫基本資料」：可返回步驟 3 
進行資料調整。 

2) 「修改送審資料」：可返回步驟 4 進行資料
調整。 

3) 「預覽合併的 PDF」：可下載所填寫之合併
後申請表，格式為 PDF。 

4) 「送出申請」：送出此次填寫之申請表，並
交由行政人員繼續作業。  

5) 「暫存」：暫時儲存該狀態，返回「暫存案
件」頁。 

6) 「取消」：不執行任何動作。 

7) 若已進行暫存，即顯示「暫存案件」頁； 若
無暫存，即顯示進行申請之首頁 

 

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一）申請中案件 



※此頁面呈現使用者暫存中的申請案 

 

1. 「暫存案件頁面」（1）點選「修改」，步驟同各類新申請案件步驟。（2）點選
「撤案」，則「撤消」此次案件申請。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一）申請中案件 



※行政審查結果若為「需補足或修改」未入案並退送至申請人REC系統「待補件案件」。 

1. 申請人待補件：請申請人依行政審查意見調整該申請資料，並重新送件。 

2. 系統操作說明：（1）點選「待補件案件」選項，於案件列表中點選補件並進入操作，
其功能同新申請案件之步驟。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二）行政審查：「待補件案件」 



※此頁面呈現使用者審查中的申請列表及其審查進度 

 

1. 若須查看歷程：請點選「檢視」，可檢視計畫內容。 

2. 若須送件證明：請點選「申請送件證明」並填寫申請表後按送出，即可自行下載證明
文件。 

3. 若入案審查後欲撤案：點選「撤案」並填妥申請表後送出，待本會審查通過後，即完
成撤案程序。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三）審查中案件 



審查中案件之「待修改案件」（待回覆委員意見後案件） 

1. 步驟1：點選「修改」→進行申請人回復。 

2. 步驟2：於「需修改的文件與回覆」處，填寫【委員意見回覆】後進行回覆，並依據回覆若有修
改文件請填寫「修正前後照表」及上傳「修改後文件」 。 

3. 提醒 

A. 若有於系統上修改基本資料表，請必填「修正前後對照表」 。 

B. 上傳文件請勿超過5MB四。 

C. 按送出後，即送交委員審查無法退件，請送出前再檢查確認一次喔！！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四）審查中案件 



計劃管理/查詢（四）審查中案件 
※審查中案件之「待
修改案件」（待回覆
委員意見後案件） 

步驟1：審查意見回
覆欄位： 

請逐項於委員意見下
方如A委員第三點第
一項下方填上【主持
人回覆】再依其意見
回覆。 

 

步驟2：需修改文件 

依據「步驟1」之回覆，
若需修改文件，請先
填寫系統上之修改前
後對照表，再上傳修
改後文件，若未修改，
可不須填寫及不須變
更目前已上傳文件。 



※此頁面呈現使用者研究進行中的案件列表 

1. 若須申請期中報告、修正案或結案報告等申請：請點選「追蹤審查」按鍵。 

2. 若須檢視案件審查文件及歷程：請點選「檢視」按鍵。 

3. 若須申請送件證明：請點選「申請送件證明」按鍵。 

4. 若須查閱歷次許可書：請點選「歷次許可書」按鍵下載所需文件。 

 

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五）研究進行中案件 



※REC審查通過案件後續審查，可至「研究進行中」頁面提出「追蹤審查」 

 

步驟 1. 在「研究進行中」頁面點選追蹤審查。 

步驟 2. 選取欲申請的後續追蹤計畫，點選申請。 

步驟 3. 進入追蹤案申請表填表頁面，填寫完畢後可進行以下步驟。 

 點選下一步，可執行下一步驟，步驟 4。 

 點選暫存，暫存至「暫存案件」。 

 點選取消，不執行任何動作，返回上一頁。 

步驟 4. 瀏覽並確認申請表內容。 

 修改送審資料：修改申請表。 

 預覽合併後的 PDF：預覽申請表和上傳的檔案內容。 

 送出申請：送出該追蹤案申請至行政人員簽收。 

 點選暫存，暫存至「暫存案件」。 

 點選取消，同樣暫存至「暫存案件」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五）研究進行中案件 



※申請送件證明申請之注意事項（可申請時段為申請送出後任一時間皆可自行提出） 

 

1. REC送件證明僅代表本會已收到該計畫名稱「送交」本會審查之申請案件，不代表
「入案實質審查」。 

2. 申請案須經本委員會文件查核完備無缺後，才會入案進行實質審查。 

3. 申請案若有不完整或缺件情形，本委員會將予與退件，請申請人補件修正，詳見待
補件頁面查詢。 

4. REC送件證明並不代表此申請案已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，再次提醒。 

 

計劃管理/查詢（五）研究進行中案件 

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

 REC網站（表單及常見問題查詢）：
https://tpech.gov.taipei/News.aspx?n=C219D4DEF1A9AB4F&sm
s=018D05F1FE46A114 

 REC諮詢方式：
https://tchrec.tpech.gov.tw/plan/Proposer/noticePage.aspx?id=1
11 

https://tpech.gov.taipei/News.aspx?n=C219D4DEF1A9AB4F&sms=018D05F1FE46A114
https://tpech.gov.taipei/News.aspx?n=C219D4DEF1A9AB4F&sms=018D05F1FE46A114
https://tchrec.tpech.gov.tw/plan/Proposer/noticePage.aspx?id=111
https://tchrec.tpech.gov.tw/plan/Proposer/noticePage.aspx?id=111

